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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

（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9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8

月

20

日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万丰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爱莲女士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7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

216,869,39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5.5934%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09,

686,47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3.7521%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7,182,912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1.8413%

。

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

15

名，代表股份数

9,144,509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3442%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216,869,39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

5%

以下（不含持股

5%

）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9,144,509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

同意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216,868,690

股同意，

0

股反对，

70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 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15

年度贷款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216,868,690

股同意，

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其中持股

5%

以下（不含持股

5%

）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9,143,809

股同意，

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

，反对票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15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216,868,690

股同意，

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其中持股

5%

以下（不含持股

5%

）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9,143,809

股同意，

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

，反对票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216,868,690

股同意，

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其中持股

5%

以下（不含持股

5%

）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9,143,809

股同意，

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

，反对票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证券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2015-037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8

月

20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本公司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７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１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３６７

，

０６１

，

８９１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３

，

４５５

，

４１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２１３

，

６０６

，

４８１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２．６９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２．８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８０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胡伟主持

,

所审议之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

,

出席

10

人

,

其中

,

董事胡伟、吴亚德、王增金、李景奇、谢日康、张杨以

及独立董事区胜勤、林钜昌、胡春元、施先亮出席了会议

,

董事赵俊荣因公务未能出席

,

董事赵

志锠因个人事务未能出席

;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2

人

,

其中

,

监事钟珊群、方杰出席了会议

,

监事何森因公务未能

出席

;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龚涛涛出席了会议

;

另外

,

本公司律师及登记公

司

(

香港

)

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议案名称

:

关于美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发行美元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１５３

，

４５３

，

２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Ｈ

股

２１３

，

６０６

，

４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普通股合计：

１

，

３６７

，

０５９

，

６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不适用

)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审议之议案获得超过一半票数的同意

,

获正式通过为普通决议案。会议无增加、否决或

变更议案之情况。有关上述议案的详情

,

可参阅本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及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1

日的 《关于美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发行美元债券提供担保的公

告》。上述公告及资料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

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披露。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

:

赖经纬、吴颖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关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0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可平 张晓（证券事务专员）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１３８７８６ ０１０－６８１３８７８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１３８８２２ ０１０－６８１３８８２２

电子信箱

ｓｋｐ＠ｂｎｂｍ．ｃｏｍ．ｃｎ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２３＠ｂｎｂｍ．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

，

６３６

，

８５２

，

６３１．４３ ３

，

８１５

，

４０５

，

８６３．２８ －４．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８２

，

６４２

，

２０７．８７ ４１８

，

３３６

，

９９７．９８ －８．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３５３

，

７０４

，

４５７．０６ ３９１

，

６１７

，

３５０．６０ －９．６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１４

，

８３５

，

７４５．５５ ４７６

，

２４２

，

８６２．６５ ８．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７１ ０．３６４ －２５．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７１ ０．３６４ －２５．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１７％ ９．３８％ －４．２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４

，

１１３

，

３６０

，

０５３．２５ １３

，

３７２

，

５６３

，

０５２．７２ ５．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

，

２９０

，

４０９

，

７６１．３５ ７

，

２０８

，

２３８

，

６４１．７８ １．１４％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说明

:

1.

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0.364

元

/

股、 稀释每股收益

0.364

元

/

股与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中的基本每股收

益

0.727

元

/

股、稀释每股收益

0.727

元

/

股不一致的原因是

,

经本公司

2015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公司在本报告期内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份总额

706,990,796

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共计转增

706,990,796

股。《企业会计准则

-

每股收益》规定

,

在报告期内企业因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加公司总股本

,

但不影响股东权益金额的

,

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根

据以上要求

,

公司对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进行重新计算列报。

2.

除美国石膏板事项的经营数据指标表

: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同比增减率

扣除美国石膏板事项所有相关诉讼费用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３１

，

８４０

，

３２８．７８ ４２３

，

６２４

，

７５５．８８ １．９４％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５

，

３４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５．２０％ ３６

，

３２５

，

８７０ 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７％ ３３

，

５７４

，

６２６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７％ ０ ０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

６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６％ ２６

，

３６６

，

３４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５％ ２６

，

１６１

，

６９０ ０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５％ ２６

，

１３６

，

２４２ ０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

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二期

１１

号

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５％ ２６

，

１２４

，

６２６ ０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５％ ２６

，

１２０

，

８９４ 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７％ １３

，

６７１

，

９６６ ０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中船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８％ １２

，

４１９

，

５６４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

,

公司深入贯彻落实“整合优化

,

增效降债”工作思路

,

积极践行“早、细、精、实”工作原则

,

通

过深度管理整合

,

扎实推进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改革创新等各项工作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3,685.26

万元

,

同比下降

4.68%;

营业利润

60,652.23

万元

,

同比下降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64.22

万元

,

同比下降

8.53%;

基本每股收益

0.271

元

/

股

,

同比下降

25.55%

。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重点工作

:

(1)

推进深度管理整合

,

进一步聚焦优化

,

降低成本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

经济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

公司也以提高品

质和效益为中心进行转型升级。 公司持续开展的聚焦区域策略实现了经营阵地前移

,

做精做细市场

;

“小总

部、大业务”实现了公司组织活力、运行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稳步提高。公司将业务经营系统和技术系统进

行了优化组合

,

加强了产品策略统筹

,

从生产技术和市场需求两个出发点开展创新工作

,

为区域公司制定合

适的产品组合、品牌营销和渠道策略

,

按照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统筹调剂各区域生产安排

,

同时加强

产业链业务的开发和完善。

公司和泰山石膏积极推进管理改进工作

,

结合自身实际

,

制定“增节降”方案

,

明确目标、层层分解、责任

到人、措施到位

,

强化落实

,

成本费用进一步降低。

(2)

优化业务经营

,

进一步做好市场营销

,

夯实核心竞争力

公司着力做好“四个全面”营销工作

(

渠道分销、客户推广、家装零售、创新市场

),

培育市场能手、成本杀

手、创新高手、经营管理多面手

,

进行“四手联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渠道分销”和“客户推广”两个传统优

势市场领域

,

做好经销商网络和工程项目两个市场领域的兼顾和协调。同时从组织建设、人力资源、政策安

排方面全面加强和拓展“家装零售”工作

,

努力使家装和零售业务成为市场主导地位

,

将公司品牌从工程市场

第一品牌拓展到家装零售消费市场第一品牌。公司大力加强和拓展“创新市场”

,

积极推进住宅墙体改革

,

把

住宅等领域从传统砖头砌块墙体转变为石膏板复合墙体作为公司战略性全局性工作来抓

,

把连锁小店、创

新应用等小微市场、零散市场作为公司新兴市场增长点来抓。在产品方面

,

公司进一步梳理产品策略

:

石膏板

产品实行“五化”———功能化、特种化、复合化、轻板化、厚板化

,

龙骨产品实行“三化”———结构化、规模化、一

体化

,

矿棉板产品实行“四化”———高端化、定制化、系统化、简约化。

(3)

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

技术创新取得成果

公司和泰山石膏稳步推进

25

亿平米石膏板全国产业布局规划

,2015

年上半年

,

公司本部的天津、浙江海

盐、云南宜良、湖南长沙和福建泉州等石膏板生产线项目稳步推进。泰山石膏的福建龙岩石膏板生产线已投

产

,

广西来宾和河南济源石膏板生产线试生产顺利进行

,

吉林省、湖北襄阳和甘肃白银的石膏板生产线项目

顺利推进。同时

,

公司着力做好产品创新

:

将“净醛”石膏板和“钢霸”龙骨及功能性粉料辅料形成节能环保的

家装宝组合

,

加大力度研发和推广石膏板复合墙体等内装工业化产品技术体系。

截至

2015

年

6

月底

,

公司累计申请专利

2,283

件

,

授权

1,717

件

,

专利申请量和保有量继续保持在行业前列。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增子公司泰山石膏

(

宜宾

)

有限公司系由北新建材的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投资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本期新增子公司贵州皇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系由北新建材的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

有限公司本期收购的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兵

2015年8月19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5-038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上午在北京

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6

层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亲自出席

7

人

,

独立董事陈少明先生、独立董事朱岩先生因公务不能出席会议

,

分别委托独

立董事谷秀娟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兵先

生主持

,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经过审议

,

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

(

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北新房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王兵、常张利、陈学安、裴鸿雁回避表决

,5

名非关联董事均投同意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

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联交易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王兵、常张利、陈学安、裴鸿雁回避表决

,5

名非关联董事均投同意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

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5-039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上午在北京

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6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江林先生主持。会

议经过审议

,

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各项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要求

,

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

,

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与审议的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审议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认为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相关规定。

该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新房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后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所必需

,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公允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

也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该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5-040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

,

现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902

号

)

核准

,

公司向

9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31,840,796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08

元

,

股款以人民币缴足

,

计人民币

2,119,999,999.68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5,814,494.60

元后

,

募集资金

净额共计人民币

2,094,185,505.08

元

,

上述资金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到位

,

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以天职业字

(2014)

第

11221

号《验资报告》验证。

注

:

验资报告披露发行费用为

25,816,840.80

元

,

与上述发行费用差异

2,346.20

元。原因是

:

实际发生的印花

税较验资报告披露的发行费用中预估的印花税减少

2,346.20

元。

(

二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77,306.45

万元

(

其中偿还银行贷款

63,500

万元

),

支付发行费用

2,581.45

万元

,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17,000

万元

,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15,

403.97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

15,112.10

万元

,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

273.63

万元

,

尚未支

付的发行费用

18.24

万元

)

。

2.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报告期

,

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4,568.73

万元

,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26,000

万元。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81,875.18

万元

(

其中偿还银行贷款

63,500

万元

),

支

付发行费用

2,581.45

万元

,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26,000

万元

,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4,172.32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

1,543.37

万元

,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

2,628.95

万元

)

。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

。该《管理办法》经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

,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

,

并与

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

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

,

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基地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５５００００１０１１０４２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７

，

８５３

，

４６３．７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营业部

７１１１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４６７３６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２３

，

８６９

，

７８３．１４

合计

４１

，

７２３

，

２４６．８７

公司累计计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净收入

(

扣除手续费

)2,628.95

万元

(

其中

2015

年上

半年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净收入

2,355.33

万元

)

。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经公司

2014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

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

,

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本报告期内

,

公司投资已到期的理财产品本金共计

1,170,000,000

元

,

报告期实际损益

13,919,582.72

元

,

与预期收益率基本相符

,

具体如下

:

单位

:

元

理财产品 金额 理财成立日 理财到期日 报告期实际损益金额

结构性存款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６ ２０１５．１．１６ １４９

，

１８９．５０

结构性存款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０ ２０１５．４．１０ １

，

９８６

，

２７８．５３

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２０１５．２．２７ ６７８

，

９０４．１１

结构性存款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２０１５．１．１４ １１３

，

２５０．２３

结构性存款

８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２０１５．４．１４ １０

，

９９１

，

９６０．３５

合计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９１９

，

５８２．７２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合计

1,260,000,000

元

,

具体如

下

:

单位

:

元

理财产品 金额 理财成立日 理财到期日 期限（天） 预期收益

结构性存款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４．１７ ２０１５．７．１７ ９１ １

，

６７５

，

３９７．２６

结构性存款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２０ ２０１５．９．２１ １８５ ３

，

２６９

，

１７８．０８

结构性存款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４．１７ ２０１５．７．１５ ９１ ５４８

，

４９３．１５

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２７ ２０１５．１０．８ １９５ ２

，

４５７

，

５３４．２５

结构性存款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４．１６ 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１８３ １８

，

４５０

，

４１０．９６

合计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４０１

，

０１３．７０

(

二

)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件。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5

年上半年

,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

:2015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０９４

，

１８５

，

５０５．０８

本年度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４５

，

６８７

，

３３３．０１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８１８

，

７５１

，

８３４．６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建材基地建设项

目

否

４９９

，

１２１

，

８８３．０４ ４９９

，

１２１

，

８８３．０４ ２１

，

３７１

，

７９９．０５ ６６

，

６６８

，

００２．９０ １３．３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正

在建设

中

项 目 正

在建 设

中

否

２．

结构钢骨建设项

目

否

３８０

，

０６１

，

４３３．８６ ３８０

，

０６１

，

４３３．８６

项目正

在筹建

中

项 目 正

在筹 建

中

否

３．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一期）

否

４３０

，

００１

，

６２２．２７ ４３０

，

００１

，

６２２．２７ ２１

，

８０６

，

０５７．３２ １０８

，

１９９

，

７３５．４０ ２５．１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正

在建设

中

项 目 正

在建 设

中

否

４．

平台建设项目 否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５６５．９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５６５．９１ ２

，

５０９

，

４７６．６４ ８

，

８８４

，

０９６．３３ ５．９２％

持续进行

项目正

在建设

中

项 目 正

在建 设

中

否

５．

偿还银行贷款 否

６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项目已实

施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２

，

０９４

，

１８５

，

５０５．０８ ２

，

０９４

，

１８５

，

５０５．０８ ４５

，

６８７

，

３３３．０１ ８１８

，

７５１

，

８３４．６３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６５

，

９７４

，

８９７．５１

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２０１４

］

１１７７７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新

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进行中。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将用于承诺投资项目使用，目前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以结构性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形式进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5-041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向关联方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新集

团”

)

转让所持有的北新房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新房屋”

) 19.25%

股权。在此基础上

,

北新集团进一步对北

新房屋进行增资

,

出资方式包括股权和货币

,

其中

,

用于北新集团出资的股权包括北新集成房屋

(

北京

)

有限公

司

100%

股权、北新集成房屋

(

连云港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新集成房屋发展

(

海南

)

有限公司

70%

股权、北新

集成房屋制造

(

海南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新集成房屋

(

成都

)

有限公司

75%

股权和北新房屋

(

牡丹江

)

有限公

司

100%

股权。在前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后

,

北新集团将持有北新房屋

81%

股权

,

公司持有北新房屋

19%

股权。

北新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

)

控制的企业法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

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王兵、常张利、陈学安、裴鸿雁回避了对本项

议案的表决。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已经审核本次关联交易

,

均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中

,

公司转让北新房屋股权的价格和公司对北新房屋投资的金额累计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按照《上市规则》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北新集团系成立于

1984

年

8

月

4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

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

4

楼

10

层

1001

号

,

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64,181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宋志平

,

经营范围为制造新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及配套产品、机

械设备、金属房屋

;

销售煤炭

;

汽车货运

;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商品房

;

新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及配套产品、机械设备、金属房屋的技术

开发、销售、技术服务

;

销售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机械、汽车配件、五金交电化工、矿产品

;

仓储服务

;

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

未经专项审批项目除外

)

。北新集团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的总资产为

1,425,728.75

万元

,

净资产为

1,029,572.84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2,378.77

万元

,

净利润

154,524.83

万元。

北新集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图示如下

:

三、投资标的企业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企业为北新房屋。北新房屋成立于

2001

年

7

月

20

日

,

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

材城西路

16

号

,

法定代表人为王兵

,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经

营范围为生产新型建材

(

包括薄板钢骨轻质高强墙体材料、部件、建筑物、节能环保型钢结构建筑物

);

制造、

加工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材料及住宅设备。研究开发新型建材

(

包括薄板钢骨轻质高强墙体材料、部件、建

筑物、节能环保型钢结构建筑物

);

设计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材料及住宅设备

;

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服务

;

销售

自产产品

;

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营业期限自

2001

年

7

月

20

日至

2051

年

7

月

19

日。本次交易前

北新房屋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北新房屋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总资产为

23,228.50

万元

,

净资产为

20,674.82

万元

;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231.22

万元

,

净利润

2,555.23

万元。 北新房屋

2015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7,048,

752.58

元

,

净利润

-5,930,781.08

元

(

未经审计

)

。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8

月

19

日

,

北新集团

(

作为甲方

)

与公司

(

作为乙方

)

签署了《关于北新房屋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及增资

协议》

(

以下简称“本协议”

),

本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第

1

条 作价基础

1.1

截止本协议签署日

,

北新房屋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20,000

万元

,

北新房屋的注册资本全部由

乙方持有。

1.2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

(

天职

业字

[2015]1516

号

),

北新房屋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0,674.82

万元。

1.3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和评报字

(2015)

第

BJV2003

号

),

北新房屋

100%

股权的评估净值为

24,090.47

万元

(

评估结果已在中国建材集团备案

)

。

1.4

甲、乙双方同意

,

以上述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本次股权收购及增资的价格。基于评估结果折算出北新

房屋的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2045

元。即

: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为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

收购价格为

1.2045

元

,

本次增资价格为每

1

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

1.2045

元。

第

2

条 股权收购

2.1

甲方同意收购乙方持有的北新房屋

19.25%

股权

,

乙方同意向甲方转让北新房屋

19.25%

股权。

2.2

北新房屋

19.25%

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额为

3,850

万元

,

甲方收购北新房屋

19.25%

股权的价

格为

4,637.33

万元。

2.3

就本次股权收购

,

甲方支付股权对价款的方式为承继乙方欠北新房屋的

4,637.33

万元债务。前述承

继债务在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生效

(

以下简称“承债生效日”

),

承债生效日即为甲方向乙方

付清全部股权对价款之日。在承债生效日

,

乙方欠北新房屋的债务即减少

4,637.33

万元

,

甲方欠北新房屋的债

务即增加

4,637.33

万元。

第

3

条 增资

3.1

在上述股权收购的基础上

,

甲方对北新房屋进行增资

,

使北新房屋的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85,000

万元

,

即新增注册资本

65,000

万元。

3.2

北新房屋本次增资价格为每

1

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

1.2045

元

,

甲方认缴

65,000

万元新增注

册资本需要缴付的出资总金额为

78,292.50

万元。

3.3

甲方将以股权和货币两种方式缴付出资

,

其中用于出资的股权已经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作为甲方出资的股权包括

:

北新集成房屋

(

北京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新集

成房屋

(

连云港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新集成房屋发展

(

海南

)

有限公司

70%

股权、北新集成房屋制造

(

海南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新集成房屋

(

成都

)

有限公司

75%

股权、北新房屋

(

牡丹江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

3.4

上述作为甲方出资的股权将以上述评估净值为基准

,

并根据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

(

定义见本协

议第

4.2

款

)

期间的损益进行调整后的净值作为出资金额。为此

,

在股权交割日后

,

将由会计师事务所对用于股

权出资的标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次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如该等期

间亏损

,

则股权折算的出资金额为股权评估净值减去亏损金额后的差额

;

如该等期间盈利

,

则股权折算的出资

金额为股权评估净值加上盈利金额后的合计数额。

3.5

对于股权折算的出资金额与甲方应缴付的出资总金额之间的差额

,

甲方将以货币方式出资。

3.6

甲方将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其认缴的出资额分期缴付到位。在每期出资缴付到位后

,

北新房屋

应聘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

验资费用由北新房屋承担。其中

,

股权出资的到位时间

为股权交割日

,

货币出资的到位时间为汇入北新房屋开立的验资账户之日。

第

4

条 股权交割

4.1

基于本协议第

2

条约定的股权收购和第

3

条约定的增资

,

北新房屋各股东的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１

甲方

６８

，

８５０ ８１％

２

乙方

１６

，

１５０ １９％

合计

８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4.2

甲、乙双方同意在下述事项全部完成后

(

以孰晚者为准

)

的当月月末为出资股权的交割日

(

简称“股权

交割日”

):

(1)

本协议已生效

;

(2)

北新房屋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已变更为

85,000

万元

;

(3)

用于甲方出资的股权已全部过户至北新房屋名下。

4.3

甲方和乙方作为北新房屋的股东

,

将按其各自的实缴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如甲

方分期缴付出资

,

则甲方和乙方各自的实缴出资比例分段计算。本款中的“实缴出资比例”是指股东实际向

北新房屋缴付的出资金额占北新房屋实收资本的比例。

第

5

条 公司治理结构

5.1

在北新房屋维持本协议第

4.1

款所列股权结构期间

,

北新房屋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产生办法如下

(

具体职责和议事规则将在另行制定的北新房屋公司章程中规定

):

(1)

北新房屋设董事会

,

由五名董事组成

,

其中

,

甲方提名四人

,

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

职工代表董事一人

,

由职

工民主选举产生。董事长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

,

并任北新房屋的法定代表人。

(2)

北新房屋设监事会

,

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

其中

,

股东代表监事两名

,

甲方和乙方各提名一人

;

职工代

表监事一人

,

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由甲方提名的监事担任

;

(3)

北新房屋设总经理一名

,

副总经理若干名

,

财务总监一名。总经理、财务总监均由甲方提名并由董事会

决定聘任或解聘

,

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

5.2

北新房屋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均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当任何一方

提名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辞任或者被解除职务时

,

由提名该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一方继续

提名继任人选

,

各方应保证在相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上投票赞成该等人士担任北新房屋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本次交易以北新房屋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股权收购价格及增资价格。基于评估结果折算出北新房屋的

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2045

元。即

: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为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收购价

格为

1.2045

元

,

本次增资价格为每

1

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

1.2045

元。

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聘请了评估机构对北新房屋进行评估

,

根据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

,

以及评

估方法的适用条件

,

评估机构选择了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北新房屋股东全部权益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果为

20,739.22

万元

,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24,090.47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高

3,351.25

万元。资产基础法是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

,

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

资产、负债价值

,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是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

,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方法。北新房屋已经经营多年

,

已有相对稳定的客户关系及市场声誉

,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不能涵盖

该部分无形资产的价值

,

因此本次评估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北新房屋股东全部权益评估

值为

24,090.47

万元。

六、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1.

公司以研发、生产和销售石膏板等节能环保新型建材为主业。本次交易是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

,

进一

步聚焦主业

,

持续强化主业

,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节能环保新型建材业务

,

为各类绿色建筑和家庭客户提供全

产品集成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

2.

本次与公司进行交易的北新集团在北京、四川成都、江苏连云港、海南定安、黑龙江牡丹江等地拥有

五个房屋相关业务基地。本次交易后

,

北新集团将把上述相关资产和业务全部注入北新房屋

,

形成全国布局。

公司作为未来北新房屋的参股股东

,

亦能分享整合后的效益。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不再对北新房屋拥有控制权

,

北新房屋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在

持有北新房屋

19%

股权期间

,

公司不能对北新房屋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因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

关规定

,

公司将对北新房屋的

19%

股权进行成本法核算。对北新房屋进行成本法核算后

,

不会对公司合并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

2.

北新房屋工程施工业务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存在回收周期长的问题

,

特别是现在的经济形势和工程施

工行业环境下

,

公司退出工程施工业务

,

不再对北新房屋合并报表后

,

可减少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比重、降

低应收账款风险、减少资金占用、改善经营质量、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3.

北新房屋未占用公司资金。公司目前欠北新房屋

9,800

万元债务

,

在本次交易中

,

北新集团承继公司欠

北新房屋的

4,637.33

万元债务以作为股权收购对价的支付方式

;

公司欠北新房屋的其余

5,162.67

万元债务将

以现金方式进行偿还。偿还后

,

公司与北新房屋之间不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综上

,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重大影响。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在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之前将《关于全资子公司北新房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的议

案》及《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通知了独立董事

,

向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

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后

,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1)

北新房屋在进行股权转让及增资后

,

公司将不再对北新房屋拥有控股权。北新集团在将其拥有的从

事新型房屋的下属子公司注入北新房屋后将控股北新房屋。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聚焦优势资源做大做强做

优以石膏板等新型建材产品为主的核心业务。同时北新房屋整合了北新集团的新型房屋资源后扩大业务规

模

,

公司作为未来北新房屋的参股股东

,

亦能分享一定的发展成果。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

(2)

本次作为交易资产的标的股权的作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反

映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准

,

定价客观公允

;

本次交易为交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

,

体现了公平、公正

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本次交易后

,

北新房屋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

公司与北新房屋之间存在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该等

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必需

,

并且遵循了市场定价

的公允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4)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会议审议

,

关联董事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已回

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有关议案。董事会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

,

董事会不存在违反其义务及诚实信用

原则的情形。

综上

,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九、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

,

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北新房屋股权转让及增资的议案》及《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审计委员会认为

:

1.

北新房屋在进行股权转让及增资后

,

公司将不再对北新房屋拥有控股权

,

公司可以聚焦优势资源做大

做强做优以石膏板等节能环保新型建材产品为主的核心业务。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

2.

本次作为公司出资资产的标的股权的作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

所反映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准

,

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

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1.

《关于北新房屋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4.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5.

《北新房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天职业字

[2015]1516

号

)

6.

《北新房屋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

中和评报字

(2015)

第

BJV2003

号

)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5-042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北新房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的议案》。公司拟向关联方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新集团”

)

转让所持有的北新房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新房屋”

) 19.25%

股权

;

在此基础上

,

北新集团进一步对北新房

屋进行增资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原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北新房屋将变更为北新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

,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北新房屋将成为公司的关

联方。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

公司与北新房屋将进行必要的关联交易

,

因此

,

公司

2015

年度将新增日

常关联交易

,

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为

:

公司或者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北新房屋销售产品、出租土地和厂房、提供

物业管理服务和供应水、电。预计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至

2015

年年底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35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

,

上述新增的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基本情况

名称

:

北新房屋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西路

16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新型建材

(

包括薄板钢骨轻质高强墙体材料、部件、建筑物、节能环保型钢结构建筑物

);

制

造、加工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材料及住宅设备。研究开发新型建材

(

包括薄板钢骨轻质高强墙体材料、部件、

建筑物、节能环保型钢结构建筑物

);

设计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材料及住宅设备

;

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服务

;

销

售自产产品

;

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

北新房屋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北新集

团的控股子公司

,

因此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3.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北新房屋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

,

公司认为其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

能够按时、足额向公司支付交易

款项。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北新房屋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

属于正常经营往来

,

交易双方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

允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

不存在利益输送

,

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三、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北新房屋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活动

,

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2.

公司向北新房屋销售产品

,

有利于扩大公司销售市场

,

提高销售额

;

公司向北新房屋出租土地和厂房、

供应水、电有利于提高相关资产的使用效率。

3.

公司与北新房屋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

也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四、审议程序

1.2015

年

8

月

1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在审议该

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王兵、常张利、陈学安、裴鸿雁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2.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已分别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2015年 8月 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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